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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TPR)  

警示訊息 

發佈日期：2013.11.20 

適用對象：所有醫療機構/所有醫療人員 

撰稿人：機構投稿  

審稿專家：經 TPR工作小組委員校修、TPR工作小組潤稿 

 

精神科病人利用洗衣機自殺事件 
提醒 

精神科病房不當使用恐有危險之設施或空間精神科病房不當使用恐有危險之設施或空間精神科病房不當使用恐有危險之設施或空間精神科病房不當使用恐有危險之設施或空間，，，，開放使用時須有工作人開放使用時須有工作人開放使用時須有工作人開放使用時須有工作人

員陪伴員陪伴員陪伴員陪伴。。。。 

 

案例描述 

個案住院期間表情淡漠，較少與人互動，會有幻聽情形且內容較為負面，

如「批評他偷看媽媽、姐姐洗澡及叫他去自殺，逼他招供強姦女人等」，聽了很

難受，但有時候沒有聽到聲音，護理人員皆有持續關心及教導處理幻聽方式，

其從12/31開始發生有眼球上吊之情形，醫師持續在調整用藥，其日常自理功能

不錯，衣服堅持自己洗，不想要送洗，所以皆在早上污衣室開放時間07:00-08:00

進入使用洗衣機洗衣服。 

102.01.15上午07:57病人自行在污物室使用洗衣機，從監視器發現其有放水

的動作，08:20分工作人員交完班開始巡房及點名時，照顧服務員負責巡視未使

用空間是否上鎖，護理人員負責點名，照顧服務員巡到污物室那間為上鎖，無

再打開確認是否有人，但在護理人員點到此位病人名字時，病人已從污衣室走

出配合點名，其點完名後在08:30做操時間又走進污衣室使用洗衣機，此時工作

人員開始帶其他病人做操及做治療，並無發現病人以倒頭栽方式將頭伸入洗衣

機內，雙腳懸空，08:58分因找無病人來服藥故從監視器發現其在污衣室，隨即

送至急診急救，但搶救無效。 

 

建議作法 

一、加強醫療人員在職及職前教育訓練：特別針對自殺危險因子之認識、評估、

自殺行為的分析與可能之自殺工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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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進定時巡房之方式與流程：原1小時由照顧服務員及護理人員共同查房，

更改成每整點由護理人員查房，30分由照顧服務員查房，故每30分鐘皆有人

查房，並以不定時監控巡房方式，掌握病人動態。 

三、依據病人個別之自殺危險性，制定其使用之日常用品及器具管制：如制定個

別化的可使用物品表，方便交班及使醫療團隊知悉；不方便其單獨使用的，

則由工作人員托管，使用時工作人員需在旁協助或觀察。 

四、檢討所有空間上鎖問題：病室房門因應不同病人需求，部份可由外面上鎖、

部份由裡面上鎖；另，洗衣室修正成由裡面不可反鎖，治療室則由裡面上鎖

等等，將病房內之門鎖統一化，每位工作人員均配有鑰匙，以利隨時房門開

關。 

五、修正死角空間及不當使用恐有危險之設施之使用原則：原死角空間或不當使

用恐有危險之設施（如洗衣室）開放時使用時須有工作人員於現場觀察使用

情形，非必要之設施設備（如浴室用大水桶）不使用時先行收藏，使用時再

拿出。 

六、不定時評估病人幻聽之內容：包括是否有教唆自殘、或負面批評之聲音出現，

給予適當防範，如危險物品禁止給予或需在工作人員陪伴下使用。 

七、心理支持與陪伴：盡量不要讓病人獨處，若病人有自殺衝動時，請家屬、社

工、志工或照顧服務員陪伴，提供陪伴者自殺防治衛教，包含：認識危險環

境及危險物品等，並請陪伴者注意病人情緒反應。 

八、如仍有強烈自殺行為時：與醫療團隊討論再調整藥物或治療模式（如電痙攣

治療）或依醫囑執行保護性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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